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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建设规范编制说明》 

编制说明 

1、任务来源 

《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建设规范》编制任务由甘肃省环境保护厅和甘肃省

质量技术监督局于 2014 年下达。 

编制单位：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兰州大学；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姜云超。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兰州市再生资源回收公司。主要起草人：戴南昌、刘爱军。 

2、概况 

再生资源是国民经济基础原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

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由于全球资源供应日趋紧张，发达国家纷

纷制定各项优惠政策，引导资金投入，鼓励技术研究开发，有力地促进了再生资

源产业的发展。我国是资源消耗大国，加强再生资源的综合利用，大力发展循环

经济，是促进绿色发展、协调发展的关键途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提出，大力发展资源再生产业，是解决

我国资源短缺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节约型社会的必然选择。

“十二五”期间，我国废钢铁、废纸、废塑料等十大品类废旧物资回收利用量达

9.69 亿吨，价值 2.85 万亿元。截至 2015 年底，全国再生资源行业共有近 30 万

个回收网点、13 万家企业、1500 万从业人员，有力支撑了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

好型社会建设。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是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组

成部分和载体，是循环经济的核心。在 2017 年 5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4 个部委

联合印发的《循环发展引领行动》中，我国提出到 2020 年，整体资源循环利用

产业产值要达到 3 万亿左右的目标。这对于再生资源回收市场来说是一个明确的

导向，更是积极的信号。 

再生资源的综合利用已作为衡量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实

现循环经济和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的经济模式。再生资源的综合利

用已成为环保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减少废物排放、控制环境污染和提高经济

效益的有力措施。70%的矿产资源已变成各种成品和再生资源，堆积在地球表面。

进口再生资源加工成为工业材料和最终产品，对解决资源短缺、减少原生资源开

发、发展资源综合利用，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再生资源行业也会为国家提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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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税收和劳动就业机会，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因此，建立适合甘肃省特点，可行、可靠的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建设规范，

以指导各地区合理布局建设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完善商品交易区、分拣加工

区、仓储配送区、商品展示区、信息管理中心和培训中心等功能，着力提高废纸、

废塑料、废橡胶等重点废旧商品回收利用率，不断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化

发展；积极推进零售批发业清洁化和绿色物流业发展，广泛推行绿色消费。到

2020 年，实现循环经济示范带动效应全面发挥，循环发展引领计划全面实施，

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更加集约高效，循环发展方式成为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 

3、编制目的 

再生资源的回收和利用是现代循环经济的主要发展模式之一，是实现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环节，是实现人与自然、

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

大意义。甘肃省再生资源行业目前所面临认识不到位、公众参与度低；再生资源

产业规划布局滞后；再生资源产业支持资金缺乏；资源回收利用率较低；法律体

系不健全，缺乏优惠政策等诸多问题。因此，急需一种建设标准指导规范省内再

生资源回收行业。 

《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建设规范》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健全甘肃省再生资源

产业发展的法律和政策，统一再生资源分类标准、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规范标

准、再生资源利用从业人员劳动保护标准等。在充分规范整合现有再生资源利用

的基础上，结合城乡建设发展规划合理布局、规范建设，加强再生资源加工设施

建设，提高加工质量，加快产业化进程（再生资源加工基地），建设若干个不同

层次、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再生资源回收集散基地和规范化的再生资源交易市

场，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加工、利用的规模经营和一体化进程，提高社会综合效

益。 

4、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 

4.1国外相关标准研究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道路。之后，德国等欧洲

国家首先倡导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并在全世界范围得到广泛响应，而再生资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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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产业，受到国外各发达国家的重视并得到迅速发展。

据了解，发达国家资源再生产业规模已超过 1 万亿美元，仅美国的再生产业规模

目前已达 2400 亿美元左右，超过汽车行业，成为美国重要的支柱产业。完善的

法律法规是再生资源产业发展的基本依据、保障和主要推动力量。借助法律法规

推动循环经济和再生资源产业的发展是国外的通行做法。再生资源产业是循环经

济的重要内容，因此发达国家关于再生资源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主要体现在整个

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体系之中，当然其中不乏专门的针对再生资源产业的法律法

规。 

（一）日本再生资源法律法规及政策发展现状 

日本是目前世界上循环经济立法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其法律体系可以分为

三个层次：一是基本法，即《促进循环社会建设基本法》；二是综合性法律，包

括《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和《废弃物处理法》；三是专项法规，包括《容器包

装物循环法》、《家电循环法》、《食品循环法》、《建筑材料循环法》以及《绿色采

购法》等。这三个层次的法律都与再生资源产业息息相关，特别是其中的专项法

规更是直接相关。《促进循环社会建设基本法》中规定对那些没有考虑其价值而

被称为“垃圾”的物质定义为“可循环资源”并促进其回收；《资源有效利用促

进法》是以废弃物为中心的法律，强制企业对各自的废弃物进行再利用；在各专

项法规中，对制造商、进口商和消费者的回收责任作了明确的规定。 

（二）德国再生资源法律法规及政策发展现状 

德国是全球发展循环经济最早的国家之一，目前已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发展

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包括法律、条例和指南。德国的立法最初从对废弃物的处

理开始，早在 1972 年就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强调废弃物的末端处理。1986 

年对其进行了修订并改称为《废弃物限制处理法》，发展为从“怎样处理废弃物”

提高到“怎样避免废弃物的产生”，强调避免废弃物产生和循环利用废弃物。

1996 年 10 月，颁布施行《循环经济与废弃物法》，该法律的主要宗旨是促进循

环经济发展，保证垃圾得到最大限度的再利用。在《循环经济与废弃物法》的框

架下，德国还根据各个行业的不同情况，制定了促进各行业垃圾再利用的法规，

使饮料、废铁、矿渣、废旧车辆、废旧电子商品等都变废为宝。生产者责任延伸

制度是《循环经济与废弃物法》的中心，其特点就是要求生产者在设计、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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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和处理中考虑到产品的环境因素，将生产者应负担的环境责任延伸到其产品

的整个生命周期，特别是产品消费后的回收处理和再利用环节。 

（三）美国再生资源法律法规及政策发展现状 

美国 1976 年颁布了《资源保护回收法》（RCRA），该法是美国固体废物管

理的基层性法律，它创建了美国固体废物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该法于 1986 年

作了修订。在美国，尽管国家层面上的循环经济立法尚未完善，但从某种角度来

说 1976 年出台的《资源保护和回收法》以及 1990 年出台的《污染防治法》都体

现了循环经济背景下的资源再生思想。以《资源保护回收法》（RCRA）为基础，

美国制定了许多具体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今，已经有

半数以上的州颁布了促使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管理办法。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

期俄勒冈州、新泽西州等州的资源循环再生促进法规相应诞生以来，已有半数以

上的州先后制定了不同形式的再生循环法规。比如，1989 年颁布的《加州综合

废物管理法》，要求在 21 世纪伊始达到全州 50％的废弃物能通过削减和循环再

生的方式进行处理，而不合要求的城市将处以至少每天一万美金的罚款。在美

国，有七个州规定新闻用纸应该有 40％至 50％的比例是由再生材料印制而成。

威斯康星州的规定为：塑料容器必须使用 15％至 25％的再生材料。加利福尼亚

州的规定，玻璃容器应该使用 15％至 65％的再生材料，塑料垃圾袋必须使用 30

％的再生材料。这种强制性的规则更加适用于那些再生资源产业处于发展初期阶

段的国家。 

4.2国内相关标准研究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标准体系的建设相对滞后。

2007 年，商务部、发展改革委等 6 部门发布《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明确商

务主管部门作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主管部门。2009 年，国务院公布《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明确废弃电器电子回收处理的生产者责任。2011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完整的先进的废旧商品回收体系的意见》，根

据文件精神，2012 年 5 月，经国务院同意，建立了由商务部牵头，22 个单位组

成的废旧商品回收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我国再生资源回收的政策环境不

断完善，我国目前已颁布的主要再生资源回收法律法规及技术政策如下： 

（1）关于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意见的通知（国发[1996] 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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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源综合利用目录（发改环资[2004]73 号） 

（3）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22 号） 

（4）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发[2006]115 号） 

（5）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07]8 号） 

（6）报废机动车拆解环境保护技术规范（国家环保总局 28 号，HJ348-2007） 

（7）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主席令第 4 号） 

（8）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规范（GH/T 1093-2014） 

（9）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规范拆解处理作业及生产管理指南（2015 年版） 

（10）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GB34330 2017） 

国外再生资源管理发展的时间较长，其法律法规及政策管理体系较为完善，

尤其是美国关于再生资源利用方面的管理法律法规十分系统、具体和细致，值得

借鉴。而我国通过十余年的发展，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在再生资源利用方

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5、编制过程 

编写组在接受甘肃省环境保护厅和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下达的《再生资源

综合利用基地建设规范》地方标准项目后，调查学习了国内法律、法规以及相关

再生资源利用管理标准等文献，结合对甘肃省内各地区再生资源企业实际工作的

调查研究，开展了本标准的编制工作。 

2014 年 7 月至 8 月，由兰州大学标准编制组织召开了《再生资源综合利用

基地建设规范》的开题会议，会议就该标准制定的原则、标准框架、主要内容和

具体工作承担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明确。会后编制组积极开展调查，搜集资料，

确立了工作框架。 

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7 月，通过对现有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汇总整理，分

析归纳，初步形成了《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建设规范》的方案，并向环保厅及

行业专家征求了意见，编写组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修

改和完善。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10 月，编制组再次对标准内容进行整理修改，尤其

对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建设、一般规定和建设内容等进行了较大的归纳总结、

简化和调整，并对格式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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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送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进行初审。标准化处对报送的标准提

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返回编制组进行修改。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5 月，根据标准化处所提意见，编制组再次对标准的

结构和内容进行了调整、修改和补充，对术语和定义等进行了较大的完善，删除

了标准中大部分的管理性要求及与现有标准、规范重合的部分，简化了相关内容，

进一步完善“经营管理要求”、“安全生产要求”和“环保要求”等内容，最终

形成征求意见稿草案 

6、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基地的性质、功能、设立原则和建设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基地的设立、建设和改造，以及再生资源回

收体系建设的其他工程项目。 

7、指导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国务院关于印发循环经济发展战

略及近期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3]5 号）及《关于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建

设的指导意见》（发改办环资[2017]1778 号）等有关再生资源利用基地建设的各

项方针、政策，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按照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坚持政府引

导和市场推动相结合、分类回收与终端处置相结合、统筹规划与分步建设相结合，

着力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建设一批高环保标准、高技术水准的废弃物综合

处置示范基地，弥补城市绿色发展“短板”，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 

8、标准编制依据和参考资料 

8.1标准主要编制依据 

[1]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22-1987） 

[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3]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4]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2894-2008） 

[5]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6]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2010） 

[7]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规范（GH/T 1093-2014） 

[8]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2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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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07]8 号）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主席令[2008]4 号） 

[11]国土资源部关于发布和实施《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通知（国

土资发[2008]24 号）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2020

年） 

[13]关于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办环资[2017]1778 号） 

[14]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实施意见（甘政发[2008]70 号） 

[15]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甘政发[2016]23 号） 

8.2标准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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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标准编制的主要方法 

①查阅调研国内外研究成果，分析出国外对再生资源的管理情况，并结合我

省再生资源利用的实际情况，提出适合我省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的具体框架，

并且将适用于我国的内容引入该标准； 

②查阅相关科技和管理资料，从基础层面出发充分摸底、调研，将一些规律

性的原则提炼出来，将一些具有基础性、广泛适应性、较强使用性的判断规则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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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该标准的主要内容； 

③行业类比调查，对我省不同行业的资源回收利用特征进行总结分析研究； 

④邀请行业环保专家，广泛吸纳行业专家意见，形成一个既充分体现再生资

源基本内涵又具有简单明了易于操作的建设标准，完善具体框架； 

⑤企业调查、试行进行反馈研究和试验性检验，补充和完善，寻找问题，并

研究提出可行的建设标准。 

标准编制的技术路线图如下： 

 

 

 

 

 

 

 

 

 

 

 

 

 

 

 

 

标准编制的技术路线图 

10、标准的组成部分及其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甘肃省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的建设要求、建设规范、经营管

理要求、安全生产要求以及环境保护等内容，基本涵盖了甘肃省再生资源综合利

用基地的各项要素。 

10.1建设要求 

包括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需遵循的法律法规、总体规划、经营要求、建设

内容、用地规模、功能区设置、物流基地的规划布局、功能分区、回收物品的运

输及相关的注意事项等内容的建设规范 

10.2建设规范 

包括商品交易区、分拣加工区、仓储配送区、商品展示区、配套服务区、信

息管理中心及培训中心等内容。 

技
术
反
馈   

管理层面政策要求 

标准规范性文件 

试点验证 

企业执行 

技术支持 

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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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经营管理要求 

包括基地经营过程需遵守的法律法规等制度内容。 

10.4环境保护与安全生产 

包括基地生产运营中需遵守的环境保护与安全生产准则。 

11、标准的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兰州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姜云超；电话： 13919402572 ；电子邮箱：

jiangyc@lzu.edu.cn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兰州市再生资源回收公司。主要起草人：戴南昌、刘

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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